
江西洪州职业学院办学收入分配方案

一、总则

为合理分配办学收入，促进学院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，依据相关

法律法规与学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方案。本方案适用于学院各类办

学收入的分配管理，坚持效率优先、兼顾公平，按劳分配、优绩优酬，

量入为出、收支平衡原则。

二、办学收入构成

1. 学费收入：按规定标准向学生收取的学历教育学费。

2. 住宿费收入：学生住宿费用。

3. 培训收入：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、考证培训等非学历教育

所得收入。

4. 校企合作收入：与企业合作办学，如企业冠名班、订单培养、

共建实训基地等获得的资金、物资或服务等形式收入。

5. 捐赠收入：接受社会各界捐赠的资金与物资。

6. 其他收入：如政府专项补贴、科研项目经费、场地租赁收入

等。

三、分配项目与比例

1. 教学业务经费（40%）

（1）教学运行费用（25%）：涵盖课堂教学、实践教学、考试考

核等环节支出，如教师课酬、教材教具、实验耗材、教学设施设备维

护等。

（2）专业建设经费（10%）：用于新专业申报与建设、课程开发



与改革、教学团队建设等，支持重点专业打造与特色课程培育。

（3）教学质量提升经费（5%）：开展教学研讨、教师培训进修、

教学竞赛、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等活动费用，以提升教学水平与质量。

2. 学生事务经费（20%）

（1）学生奖助学金（12%）：发放各类奖学金、助学金、困难补

助等，激励学生学习进步与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。

（2）学生活动经费（5%）：组织校园文化活动、社团活动、体育

赛事、社会实践等费用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。

（3）学生管理与服务经费（3%）：辅导员、班主任薪酬，学生宿

舍管理、心理健康教育、就业指导等工作费用。

3. 师资队伍建设经费（15%）

（1）人才引进经费（8%）：招聘高层次人才、学科带头人、骨干

教师等费用，包括安家费、科研启动金、招聘宣传等。

（2）教师培养经费（4%）：教师学历提升、国内外进修访学、专

业技能培训等费用，助力教师成长。

（3）教师激励经费（3%）：发放教师教学科研成果奖励、优秀教

师评选表彰等费用，激发教师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。

4. 行政后勤保障经费（15%）

（1）行政管理经费（8%）：行政部门办公费用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

水电费、通讯费等日常运转支出。

（2）后勤服务经费（7%）：校园绿化保洁、食堂运营补贴、宿舍

维修维护、安保消防等后勤保障费用，确保校园环境优美与运行安全。



5. 学院发展基金（10%）：用于校园基础设施建设与重大设备购

置、偿还债务、应对突发事件、支持学院战略规划实施与长远发展储

备资金。

四、分配实施流程

1. 收入核算：财务部门定期核算各类办学收入，确保数据准确

完整。

2. 预算编制：各部门依据学院发展规划与工作实际需求，编制

年度经费预算，明确支出项目与金额，报财务部门汇总审核。

3. 方案制定与审批：财务部门结合收入情况与预算审核结果，

拟定办学收入分配方案，经学院党政领导班子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。

4. 经费执行与监控：各部门按批准预算与分配方案使用经费，

财务部门实时监控，确保经费合规合理使用，定期通报执行情况，对

重大问题及时调整或处理。

五、监督与管理

1. 成立由学院领导、教职工代表、财务审计人员组成的监督小

组，负责对办学收入分配与使用进行全程监督。

2. 财务部门严格执行财务制度，规范经费收支管理，定期公开

财务信息，接受教职工与社会监督。

3. 审计部门定期对办学收入分配与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计，审

计结果向学院教职工代表大会报告，对违规违纪行为依规严肃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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